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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1、本报告书系本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格式与准则第 15 号——权益

变动报告书》等有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写。 

2、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3、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

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格式与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

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深圳市英维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

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

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深圳市英维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

股份。 

4、本次权益变动无需经过相关主管部门批准、不附加其他生效条件。 

5、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

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

解释或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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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上海秉原旭股权投资发展中心（有限合伙）及其一致

行动人嘉兴秉鸿宁川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河南秉鸿生物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宁波梅山

保税港区嘉豪秉鸿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秉原 指 上海秉原旭股权投资发展中心（有限合伙） 

嘉兴秉鸿 指 嘉兴秉鸿宁川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河南秉鸿 指 河南秉鸿生物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宁波秉鸿 指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嘉豪秉鸿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英维克、上市公司、公司 指 深圳市英维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指 深圳市英维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本报告书的部分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可能因四舍五入

存在差异。 

  



第二节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上海秉原 

1、公司名称：上海秉原旭股权投资发展中心（有限合伙） 

2、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航头镇沪南路 5278 号 2层 208 室 

3、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秉原秉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原艳芬） 

4、注册资本：77,300.0000 万元 

5、统一信用代码：91310000569638949C 

6、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7、成立日期：2011 年 3月 3日 

8、营业期限：2011 年 3月 3日-2021 年 3 月 2日 

9、主要经营范围：股权投资，投资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0、合伙人情况和出资情况 

序

号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出资比

例 
合伙人类别 

1 嘉兴秉鸿宁川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9,646.5564 51.2892% 有限合伙人 

2 上海秉鸿丞股权投资发展中心（有限合伙） 36,876.4436 47.7056% 有限合伙人 

3 上海秉鸿峰汇投资发展中心（有限合伙） 775.0000 1.0026% 有限合伙人 

4 上海秉原秉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000 0.0026% 普通合伙人 

合计 77,300.0000 100.0000% - 

11、联系电话：010-62682807 

12、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长期居

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

者地区的居留权 

在上市公司

任职情况 

原艳芬 女 
执行事务合伙人的

委派代表 

中国/河南省

郑州市 
否 无 

（二）嘉兴秉鸿 

1、公司名称：嘉兴秉鸿宁川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注册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南江路 1856 号基金小镇 3号楼 106 室-25 

3、执行事务合伙人：河南秉鸿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孔强） 

4、注册资本：21,960 万元 

5、统一信用代码：911101085752079182 

6、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7、成立日期：2011 年 5月 16 日 

8、营业期限：2011 年 5月 16 日至长期 

9、主要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投资

管理服务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不

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业务】 

10、合伙人情况和出资情况 

序

号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出资 

比例 
合伙人类别 

1 华川投资有限公司 200  0.91% 有限合伙人 

2 山西桃园腾阳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9,800  44.63% 有限合伙人 

3 史伟 1,500  6.83% 有限合伙人 

4 杨雪 2,000  9.11% 有限合伙人 

5 冯如飞 260  1.18% 有限合伙人 

6 李英姿 500  2.28% 有限合伙人 

7 王昕炜 500  2.28% 有限合伙人 

8 刘峰 200  0.91% 有限合伙人 

9 刘瑞军 300  1.37% 有限合伙人 

10 冯英洁 1,000  4.55% 有限合伙人 

11 石家庄方准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000  4.55% 有限合伙人 

12 江苏天合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500  2.28% 有限合伙人 

13 赵锋 100  0.46% 有限合伙人 

14 杜力 100  0.46% 有限合伙人 

15 孔玲 2,000  9.11% 有限合伙人 

16 河南秉鸿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00  9.11% 普通合伙人 



合计 21,960  100.00% - 

11、联系电话：010-82483542 

12、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长期

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在上市公司

任职情况 

孔强 男 
执行事务合伙人

的委派代表 

中国/北京

市 
否 无 

（三）河南秉鸿 

1、公司名称：河南秉鸿生物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金水东路 88 号 2号楼 2单元 4层 404 号 

3、法定代表人：孔强 

4、注册资本：25,000 万元 

5、统一信用代码：914100000572267808 

6、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7、成立日期：2012年 11 月 5 日 

8、营业期限：2012年 11 月 5 日-2022年 11 月 4 日 

9、主要经营范围：创业投资服务；创业投资咨询服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

管理服务业务。 

10、股东出资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出资

比例 

1 郑州瑞麒投资有限公司 7,500 30.00% 

2 盈富泰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5,000 20.00% 

3 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5,000 20.00% 

4 刘少华 2,750 11.00% 

5 浙江大家祥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500 10.00% 

6 河南深蓝远航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000 4.00% 

7 华川投资有限公司 1,000 4.00% 

8 河南秉鸿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50 1.00% 



合计 25,000 100.00% 

11、联系电话：010-82484161 

12、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长期居

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在上市公司

任职情况 

孙罡 男 董事 
中国/广东省

深圳市 
无 无 

陈鸿鹏 男 董事 中国/北京市 无 无 

赵威 男 董事 中国/北京市 无 无 

代岩 女 董事 
中国/河南省

郑州市 
无 无 

孔玲 女 董事 中国/北京市 无 无 

孔强 男 
董事长兼

总经理 
中国/北京市 无 无 

（四）宁波秉鸿 

1、公司名称：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嘉豪秉鸿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 88 号 1幢 401 室 A区 B0617 

3、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秉鸿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孔强） 

4、注册资本：6,500 万元 

5、统一信用代码：91310116301395448L 

6、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7、成立日期：2014 年 6月 10 日 

8、营业期限：2014 年 6月 10 日至 2021 年 6 月 9 日 

9、主要经营范围：创业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

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0、合伙人情况和出资情况 

序
号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出资比
例 

合伙人类别 

1 李宁 1,000  15.38% 有限合伙人 

2 安刚 1,000  15.38% 有限合伙人 



3 周锦山 1,500  23.08% 有限合伙人 

4 苗丽利 500  7.69% 有限合伙人 

5 石芳 450  6.92% 有限合伙人 

6 弘坤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100  1.54% 有限合伙人 

7 共青城优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50  19.23% 有限合伙人 

8 朱晓鸥 100  1.54% 有限合伙人 

9 上海秉鸿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00  9.23% 普通合伙人 

合计 6,500 100.00% - 

11、联系电话：010-82484305 

12、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长

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在上市公司

任职情况 

孔强 男 
执行事务合伙人

的委派代表 

中国/北

京市 
否 无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关系 

上海秉原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上海秉原秉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孔强先生为上

海秉原秉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嘉兴秉鸿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河南秉鸿

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其由北京秉鸿嘉睿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全资持有，北京

秉鸿嘉睿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孔强先生。因此，嘉兴秉鸿的实际

控制人为孔强先生。公司因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2018 年 6月新增

股东河南秉鸿、宁波秉鸿，也系孔强先生实际控制的企业。根据《收购管理办法》

关于一致行动人的规定，上海秉原、嘉兴秉鸿、河南秉鸿、宁波秉鸿互为一致行动

人。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

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上市公司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秉原及其一致行动

人未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第三节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原因及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公司实施了 2016 年年权益分派方案（每 10 股

转增 14.617745 股）、限制性股票授予及回购注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新增股份

上市及主动减持。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秉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的比例为 4.99999%，不再是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 12个月内持股计划 

本报告书签署日后的未来 12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秉原及其一致行动

人将根据资本市场的实际情况，决定在未来 12 个月内是否增加或者继续减少其在

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1、2017 年 5月，因公司完成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工作，

授予数量为 2,092,000 股，公司总股本由 80,000,000 股变为 82,092,000股。信

息披露义务人上海秉原及嘉兴秉鸿合计持股数为 7,363,200 股，合计持股比例由

9.20400%相应变化为 8.9694%，被动稀释 0.2346%。 

2、2017 年 5 月，因公司实施 2016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每 10 股转增 14.617745

股），公司总股本由 82,092,000 股变为 202,091,992 股。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秉原

及嘉兴秉鸿合计持股数由 7,363,200 股相应变化为 18,126,538 股，合计持股比例仍

为 8.9694%。 

3、2017 年 11 月，因公司完成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登记工作，

授予数量为 492,354 股，公司总股本由 202,091,992 股变为 202,584,346 股。信

息披露义务人上海秉原及嘉兴秉鸿合计持股数仍为 18,126,538 股，但合计持股比

例由 8.9694%相应变化为 8.9476%，被动稀释 0.0218%。 

4、2018 年 4月 17 日-2018 年 5月 4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秉原通过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2,025,807 股，约占当时公司总股本的 1.0000%。减持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秉原及嘉兴秉鸿合计持股数变化为 16,100,731 股，合计持股

比例由 8.9476%相应变化为 7.9477%，合计减少 1.0000%。 

5、2018 年 6 月 8 日，公司完成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新增股份

12,504,283 股的上市工作，公司总股本由 202,584,346 股变为 215,088,629 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秉原及嘉兴秉鸿合计持股数仍为 16,100,731 股，合计持股比

例由 7.9477%相应变化为 7.4856%，被动稀释 0.4620%；同时因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事项新增股东河南秉鸿、宁波秉鸿被判定为上海秉原及嘉兴秉鸿的一致

行动人，新增股东河南秉鸿、宁波秉鸿合计持股数 3,717,682 股,合计持股比例

1.7284%；结合以上两种情况，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秉原、嘉兴秉鸿、河南秉鸿及

宁波秉鸿合计持股数为19,818,413股，合计持股比例为9.2141%，合计增加1.2664%。 

6、2018 年 8月 1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秉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

司股份 118,200 股，约占当时公司总股本的 0.0550%。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秉原、

嘉兴秉鸿、河南秉鸿及宁波秉鸿合计持股数变化为 19,700,213 股，合计持股比例



由 9.2141%相应变化为 9.1591%，合计减少 0.0550%。 

7、2018 年 8月 3日，因公司完成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事项，回购注

销 76,315 股限制性股票，公司总股本由 215,088,629 股变为 215,012,314 股。信

息披露义务人上海秉原、嘉兴秉鸿、河南秉鸿及宁波秉鸿合计持股数仍为

19,700,213 股，合计持股比例由 9.1591%相应变化为 9.1624%，被动增加 0.0033%。 

8、2018 年 8月 14 日-2018 年 9月 5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秉原通过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2,031,900 股，约占当时公司总股本的 0.9450%； 

2018 年 11 月 27 日-2019 年 2 月 26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秉原通过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2,722,138 股，约占当时公司总股本的 1.2660%； 

2019 年 2月 25 日-2019 年 3月 6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嘉兴秉鸿通过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1,578,000 股，约占当时公司总股本的 0.7339%。 

2019 年 6月 27 日-2019 年 7月 2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秉原通过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981,100 股，约占当时公司总股本的 0.4563%。 

故，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秉原、嘉兴秉鸿、河南秉鸿及宁波秉鸿合计持股数变

化为 12,387,075 股，合计持股比例由 9.1624%相应变化为 5.7611%，合计减少

3.4013%。 

9、2019 年 7月 5日，因公司完成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事项，回购注

销 173,434 股限制性股票，公司总股本由 215,012,314 股变为 214,838,880 股。信

息披露义务人上海秉原、嘉兴秉鸿、河南秉鸿及宁波秉鸿合计持股数仍为

12,387,075 股，合计持股比例由 5.7611%相应变化为 5.7658%，被动增加 0.0047%。 

10、2019 年 7 月 5 日-2019 年 7月 30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秉原通过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1,167,200 股，约占当时公司总股本的 0.5433%。信息

披露义务人上海秉原、嘉兴秉鸿、河南秉鸿及宁波秉鸿合计持股数变化为

11,219,875 股，合计持股比例由 5.7658%相应变化为 5.2225%，合计减少 0.5433%。 

11、2019 年 11 月 19 日，因公司完成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事项，回购

注销 14,773 股限制性股票，公司总股本由 214,838,880 股变为 214,824,107 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秉原、嘉兴秉鸿、河南秉鸿及宁波秉鸿合计持股数仍为

11,219,875股，但合计持股比例由5.2225%相应变化为5.2228%，被动增加0.0004%。 

12、2019 年 12 月 10 日-2019 年 12 月 12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嘉兴秉鸿通过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478,700 股，约占当时公司总股本的 0.2228%。信息

披露义务人上海秉原、嘉兴秉鸿、河南秉鸿及宁波秉鸿合计持股数变化为

10,741,175股，合计持股比例由5.2228%相应变化为4.99999%，合计减少0.2228%。 

综上，信息披露义务人因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资本公积转增股份、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新增股份上市、主动减持等原因，累计的

股份变动比例为-4.20401%，变动后持股数量占目前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4.99999%，

不再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权利限制 

信息披露义务人河南秉鸿及宁波秉鸿合计持有公司 371.7682 万股，其中尚有

260.2378 万股未解除限售。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信息义务人上海秉原及其一致行

动人持有的英维克股份不存在被质押、冻结的情况。 

三、本次权益变动后上市公司控制权变动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秉原及其一致行动人均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控制

权、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四、其他相关说明 

（一）上海秉原、嘉兴秉鸿 

1、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诺 

（1）公开发行前股东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公司股东上海秉原、嘉兴秉鸿承诺：自本次发行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

日起十二个月内自愿接受锁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上海秉原、嘉兴秉鸿本次

发行前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2）公司股东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公司股东上海秉原承诺在其所持公司股票锁定期满后，按如下方式减持公司股

份： 

1）减持股份的条件 

上海秉原持有的公司股份在满足以下条件的前提下，方可进行减持： 



①上海秉原承诺的锁定期届满且没有延长锁定期的相关情形，如延长股份锁定

期，则顺延； 

②严格履行其关于本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所作出的所有公开承诺事项，

如其未履行公开承诺事项，则待新的承诺履行完毕或相应补救措施实施完毕； 

③公司股票价格（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

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相关规定作相应调整）不低于上一年度末经审计的每股净

资产。 

2）减持股份的数量及方式 

在上海秉原所持公司股票锁定期满后 2 年内减持的，其可减持所持的公司全部

股份。减持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竞价

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3）减持股份的价格 

上海秉原若于其所持公司股票锁定期届满后 2 年内减持公司股票，减持价格根

据当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且减持价格（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

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相关规定作相应调整）不低于上一年度

末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4）减持股份的程序 

上海秉原持有公司股份在承诺的锁定期满后减持的，应提前三个交易日向公司

提交减持原因、减持数量、减持计划的说明，并由公司在减持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

告。 

5）未履行承诺的约束措施 

上海秉原将严格履行上述承诺事项，如未能履行承诺事项，减持股份所得收益

将归公司所有（所得扣除合理成本、税费后的所得额全部交归公司所有）。 

上述发行价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如果公司上市后因派发现金

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证券交易所的

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 

2、招股说明书中做出的承诺 

本次拟减持股东在招股说明书中做出的承诺与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诺一致。 

（二）河南秉鸿、宁波秉鸿 



1、《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函》 

河南秉鸿、宁波秉鸿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

起 12 个月内将不以任何方式转让。该等股份上市届满 12 个月后，按照如下方式进

行解锁： 

（1）第一次解锁：河南秉鸿、宁波秉鸿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英维克股份上市

已届满 12 个月，且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已对上海科泰在业绩

承诺期第一年的实际净利润数进行审计并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则河南秉鸿、宁

波秉鸿于本次交易中取得的英维克股份中的 30%在扣减《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中约

定的业绩承诺期第一年应补偿股份数量后的剩余部分（如有）可解除锁定； 

（2）第二次解锁：河南秉鸿、宁波秉鸿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英维克股份上市

已届满 24 个月，且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已对上海科泰在业绩

承诺期第二年的实际净利润数进行审计并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则河南秉鸿、宁

波秉鸿于本次交易中取得的英维克股份中的 60%在扣减《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中约

定的业绩承诺期第一年、第二年累计应补偿股份数量后的剩余未解锁部分（如有）

可解除锁定； 

（3）第三次解锁：河南秉鸿、宁波秉鸿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英维克股份上市

已届满 36 个月，且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已对上海科泰在业绩

承诺期第三年的实际净利润数进行审计并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并已出具业绩承诺

期满后上海科泰的减值测试报告，则河南秉鸿、宁波秉鸿于本次交易中取得的英维

克股份中的 100%在扣减《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中约定的业绩承诺期第一年、第二

年、第三年累计应补偿股份数量以及减值测试应补偿的股份数量之后的剩余部分

（如有）可解除锁定。 

（4）本次发行结束后，由于英维克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股份，亦

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的安排。若河南秉鸿、宁波秉鸿所持股份的锁定期与证券监管

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河南秉鸿、宁波秉鸿与英维克将根据证券监管机构的

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秉原及其一致行动人在股份减持

过程中严格履行其做出的上述承诺，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行为。 

  



第五节前 6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签署本报告书之日前 6 个月内未有买入英维克股票的情况，

在前 6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的方式卖出英维克股票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减持股数 

（股） 

上海秉原 集中竞价 2019.6.27 -2019.7.30 16.71-18.30 2,148,300 

嘉兴秉鸿 集中竞价 2019.12.10-2019.12.12 16.83-17.21 478,700 

 

 

 

 

 

 

  



第六节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

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

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秉原及其一致行动人声明：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秉原旭股权投资发展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签字：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秉原及其一致行动人声明：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嘉兴秉鸿宁川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签字：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秉原及其一致行动人声明：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河南秉鸿生物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秉原及其一致行动人声明：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嘉豪秉鸿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签字：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第七节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3、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材料； 

二、备置地点 

上述文件备置于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深圳市英维克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

在地 
广东省深圳市 

股票简称 英维克 股票代码 002837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 

上海秉原旭股权投资发

展中心（有限合伙）、

嘉兴秉鸿宁川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河南秉鸿生物高新技术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宁

波梅山保税港区嘉豪秉

鸿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

务人注册地 

1、上海秉原注册地：上海市浦东新区航

头镇沪南路 5278号 2 层 208 室； 

2、嘉兴秉鸿注册地：浙江省嘉兴市南湖

区南江路 1856 号基金小镇 3 号楼 106 室

-25； 

3、河南秉鸿注册地：郑州市郑东新区金

水东路 88号 2 号楼 2 单元 4 层 404 号； 

4、宁波秉鸿注册地：浙江省宁波市北仑

区梅山七星路88号1幢401室A区B0617。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变化 

增加□减少不变，但

持股人发生变化□ 

有无一致行

动人 

 

有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是□否 

信息披露义

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

际控制人 

是□否 



权益变动方式（可

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间接方式转让□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执行法院

裁定□继承□赠与□ 

其他（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主要是由于公司实施了 2016 年年权益分派

方案（每 10 股转增 14.617745 股）、限制性股票授予及回购注销、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暨新增股份上市及主动减持。截止目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

人合计权益变动比例为-4.20401%。 

信息披露义务人

披露前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占

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A 股 

 

持股数量：18,126,538 股（公司实施了 2016 年权益分派方案（每 10 股转增

14.617745 股），此处为复权后数据） 

 

持股比例：9.20400%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A 股 

 

变动数量：- 7,385,363 股  变动后数量：10,741,175股 

 

变动比例：-4.20401%变动后持股比例：4.99999%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拟于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减持 

是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秉原及其一致行动人将根据资本市场的实际情况，决定在

未来 12 个月内是否增加或者继续减少其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若发生

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信息披露义务人

在此前 6 个月是否

在二级市场买卖

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否□ 

详见“第五节 前 6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侵害上市

公司和股东权益

的问题 

是□否□        不适用   

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未清偿其

对公司的负债，未

解除公司为其负

债提供的担保，或

者损害公司利益

的其他情形 

是□否□        不适用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

否需取得批准 
是□否□        不适用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否□        不适用   

填表说明： 

1、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

备注予以说明； 

2、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3、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4、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

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页无正文，为《深圳市英维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签字

盖章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秉原旭股权投资发展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签字：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本页无正文，为《深圳市英维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签字

盖章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嘉兴秉鸿宁川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签字：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本页无正文，为《深圳市英维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签字

盖章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河南秉鸿生物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本页无正文，为《深圳市英维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签字

盖章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嘉豪秉鸿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签字：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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